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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上架速卖通欧盟站怎么办理CE认证的GPSD
测试

公司名称 深圳澳慷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碧新路2157-1号
301

联系电话 19918343470 13532212543

产品详情

GPSD指令简介2001年12月3日，欧盟通过了《通用产品安全指令》（GPSD，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
e，2001/95/EC），并要求各成员国从2004年1月15日开始全面实施，原指令92/59/EEC也因此作废。GPSD
提出了 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要求，适用于除食品以外的一切消费产品，特别是对无专门法规（包含通用
指令和特定产品指令）规定的产品安全要求做出了基本规定。因 此，GPSD
处于欧盟产品安全法规体系中的基础和水平地位；同时，GPSD 是一系列产品安全专门法规的基础，从
产品风险控制、产品安全责任等方面对这些专门法规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欧委会在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
职能表现为四方面：①立法：起草产品安全法规；②司法：督促产品安全法规的有效实施；③协调：组
织欧盟内产品安全风险信息交 流，协调各国风险产品控制和查处；④推动：以资金投入和人员培训等方
式推动欧盟各国加强产品安全管理机构的建设。以GPSD 为基础，欧盟产品安全的政策法规分别由消保
总司、企业总司、内部市场总司等不同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消保总司主要负责组织实施GPSD以及开展与
消费者保护 相关的消费产品立法和管理活动；企业总司负责化学品和大多数消费产品部门指令的立法工
作，并具体负责化妆品、玩具、医药、医用制品和兽药等产品安全工作； 市场总司负责组织不合格产品
生产商的法律责任工作；环保总司负责化学制品安全。GPSD的主要内容GPSD共有七章、二十四条、四
个附录，界定了产品安全等基本概念，规定了产品的通用安全要求、合格评定程序以及标准的采用，明
确了产品生产商、经销商以 及各成员国关于产品安全的法律责任。同时，它还规定了危险产品的信息交
流和对危险产品采取的紧急措施，决定由各成员国主管机构组成欧盟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并规定了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和程序。(1) 目的和范围GPSD旨在确保那些无专门产品法规（如玩具、化学
品、化妆品、机械等）规定的消费品在欧盟境内的高水平的产品安全，从而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保
障欧盟 内部统一市场的正常运作。该指令也补充了专门产品法规未涵盖的一些规定，如有关生产商责任
以及主管当局的权力和义务。该指令适用于非食品类的消费品，包括
提供服务的所有产品，但不包括古董或二手产品。(2) “安全产品”的定义所谓“安全产品”，就是在正
常或可合理预见的使用条件下（包括产品使用寿命，还包括投入使用、安装和维修要求），不会构成任
何危险，或仅构成与产品使用相 适应的低程度危险，并且考虑到提供高水平的消费者安全和健康保护，
被认为可以接受和符合的产品。高水平的安全和健康保护要求包括以下几点：产品特性，包括其组成、
包装以及安装、维修时的说明书；对于其他产品的影响，如果可以预见它将与其他产品一起使用；产品
的介绍、标签、任何使用和报废时的警告和使用说明、以及其他任何有关产品的指示或信息；使用产品
的危险消费者群体，特别是儿童和老人。(3) 产品的通用安全要求及合格评定方法产品的通用安全要求：



生产商有义务仅向市场投放安全产品。产品如符合欧共体有关安全条款时被认定是安全的。否则，产品
应符合它在市场上销售的成员国的法规，或符合由欧盟官方公报（OJ）公布的欧洲标准转化的自愿性国
家标准。如都不符合，产品应根据以下内容进行评定：由其他相关欧洲标准转化的自愿性国家标准；产
品销售成员国制定的标准；委员会有关产品安全评价指南的建议；相关领域的良好行为规范；技术发展
水平；消费者对于安全的期望。(4) 生产商和经销商的的职责除了只可向市场投放安全产品这个通用安全
要求外，生产商应告知消费者有关所提供产品的危险，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这些危险以及能够追溯危险
产品。这些措 施包括从市场上撤回产品，对消费者的足够且有效的警告，或从消费者手中召回产品。经
销商也有责任提供符合通用安全要求的产品，监控市场上的产品安全，并提 供必要的文件确保产品能被
追踪。如果生产商或经销商发现产品是危险的，他们一定要通知主管当局，与主管当局进行必要的合作
。生产商和经销商向主管当局通报 的信息要求在指令附录I中给出。对于严重危险产品，至少包含以下信
息：能够准确识别问题产品或问题产品批次的信息；问题产品存在危险的完整描述；所有与产品追溯有
关的有用信息；为防止对消费者造成伤害所采取措施的描述。(5) 成员国的职责成员国要确保制造商和经
销商履行他们的义务。他们应指定负责市场监督和实施的主管当局，来监控产品是否符合通用安全要求
，并且赋予市场监督主管当局必要的权力，以对危险产品采取必要措施（例如禁止产品在市场上销售）
。(6) 通过快速预警系统交换信息指令规定在成员国和欧委会之间建立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R
APEX系统）。RAPEX系统的目的在于确保相关主管当局能够快速地被告知危险产品。 如果产品对消费
者的安全和健康造成严重的危险，要采取紧急措施，成员国立刻通过RAPEX系统通报欧委会，申请加入
的非欧盟国家也能使用这个系统。 RAPEX 的实施程序在指令的附录II中给出。当使用RAPEX系统时，成
员国应至少向欧委会提供下列信息（按指令的标准表格提供）：识别产品的信息；产品涉及危险的描述
，包括危险程度评估的测试和分析结论；已采取或决定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期限；产品的供应链和分销
信息，特别是目标国。(7) 对危险产品采取紧急措施欧委会在意识到特定产品造成严重危险，在同成员国
商议之后，可批准紧急措施（一般以决定的形式），要求成员国禁止一种不安全产品的销售并从消费者
手中召 回，或从市场上撤回。该措施一般不超过一年，在相同程序下，还可延长不超过一年的时间。这
种欧共体层面的措施可产生于以下情况：成员国对该危险产品造成的风险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由于产品
造成的风险十分紧急，却没有其他的共同体法律处理该类风险；此类决定是消除该风险的有效的方式。
迄今为止，此类决定有：1999年有关临时禁止邻苯二甲酰化的决定2006/502/EC：要求成员国采取措施确
保只有保护儿童打火机投放市场和禁止新奇打火机投放市场的委员会决定（2006-05-11）2008/329/EC：
要求成员国保证磁铁玩具在投放市场时应加贴健康和安全风险警告标签的委员会决定（2008-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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